
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 

             关于审核案卷电子化的通知 

各位检查员、审核员老师： 

根据认证审核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需要，中心推行审核案卷的电子

化。2018 年 10 月 15 日前，ISMS/ITSMS 项目审核组按照本通知的要

求，采取电子方式提交审核案卷，总监办将不再接收此日期之后开始

审核的纸质案卷。中心将于 2018 年 11 月底前实现全部认证领域审核

案卷的电子化，请各位老师尽快熟悉电子案卷的编辑方法，积极采用

电子方式提交案卷，如遇到任何问题，请咨询本通知的联系人。     

提交电子案卷的相关要求和说明如下： 

一、 编辑电子审核案卷的要求 

1、关于文档的格式。审核记录、管理手册等文档，可以采用 WORD

格式提交，审议后中心以 PDF 格式归档保存。企业资质、首末次会议

签到表等文件，可以通过扫描形成的 PDF 格式文件。 

2、需要企业人员签名或盖章的文档（例如：首末次会议签到表、审

核计划等），要求在纸质文件上签章后，扫描成电子文档。 

二、 编辑电子文档的相关说明 

1、关于电子案卷文件包的命名。文件包的命名方法为“受审核组织名

称+审核类型”，例如“北京 XXX 科技有限公司初审”。 

2、电子案卷文件包内的电子文档的结构和命名应与《审核材料清单》

中的序号和材料名称一致。文件命名方法为“序号+空格+材料名称”。  

3、当某类文件（例如审核记录）包含多个文档时，采取文件夹的方

式进行归集，文件夹的命名方式与条款 2 相同。文件夹内文档的命名，





 

附件：另行提交纸质文件的清单 

1、 审核计划； 

2、 首、末次会议签到表； 

3、 不符合报告； 

4、 认证信息确认表； 

5、 现场产品抽样单（有机产品认证）； 

6、 审核费用领取单； 

7、 其它（例如终止审核时，审核组与受审核方签字确认的终

止原因、后续处理意见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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